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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桐 乡 市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浙 0483 破 12 号之一

申请人：桐乡市军萍纺织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，由浙江东港

律师事务所担任。

2025 年 6 月 19 日，桐乡市军萍纺织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向

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其制作的《桐乡市军萍纺织材料有限公司破产

清算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已经债权人会议通过，请求本院裁定

认可。

经审查：2025 年 6 月 4 日，桐乡市军萍纺织材料有限公司

管理人拟订《桐乡市军萍纺织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

分配方案》。该方案载明，管理人基于债权审查认定情况和债务

人可供分配的财产情况，制定本破产财产分配方案，待管理人完

成资产清收后，根据本分配方案计算具体分配数额，向债权人告

知后进行分配。本次财产分配方案作出时，管理人未能掌握债务

人财产，最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待管理人将债务人财产追

收完毕后确定。上述款项将优先清偿破产费用（含已发生的破产

费用和预计发生的案件受理费和管理人报酬等费用）后，先用于

清偿职工债权、再清偿税款债权和社保债权，如有余款按比例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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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普通债权。最终以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金额确定参与分配债权

金额。管理人将上述分配方案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，共发

出表决票 1 张，收回表决票 1 张，其中同意该方案的 1 票，占出

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 100%，该部分债权金

额为 500 元，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比例为

100%，同日，管理人将债权人会议通过上述分配方案的决议通知

全体债权人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

三条的规定，破产财产应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，依

法律规定顺序进行清偿，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，

按照比例分配；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，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应提

交债权人会议讨论、通过。本案系债权债务关系明确、债务人财

产状况清楚、案情简单的破产清算案件，依法可适用快速审理方

式进行审理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

理的意见》第十七条的规定，适用快速审理方式审理的破产案件，

管理人可将分配方案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。管理人提请认

可的《桐乡市军萍纺织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分配方

案》，确定了破产财产分配规则，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，程

序合法，且在财产处理及分配上能够贯彻保护全体债权人公平受

偿原则，符合法律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一百一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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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《桐乡市军萍纺织材料有限公司

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，本院予以认可。

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。

审 判 员 姚 亮

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

书 记 员 沈思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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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桐乡市军萍纺织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分配方

案》

桐乡市军萍纺织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破产财产分配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，管理人结合

军萍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提交本次债权人会议讨论表决。

一、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的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：管理人应当及时拟

订破产财产分配方案，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。

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

(一)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人名称或姓名、住所；

(二)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额；

(三)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；

(四)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、比例及数额；

(五)实施破产财产分配的方法。

债权人会议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后，由管理人将该方案提请人民法院裁

定认可。

二、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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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管理人清产核资，目前未发现军萍公司财产，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，故

无法分配。若后续调查中追收到可供分配财产的(包括但不限于可能存在的对

外债权收回款项，后续可能发现的债务人的其他资产变现款项等),管理人将

按本方案进行破产财产分配。

三、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人与债权额

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人与债权额的详细情况，请参阅《债权表》,最

终以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为准(包括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后、破产财产分

配之前补充申报的债权)。对于本次债权人会议后补充申报的债权，如管

理人已就破产财产启动分配程序，则之前已进行的分配，不再对该补充

申报债权人予以补充分配。

四、破产债权清偿顺序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及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

定，依照下列顺序清偿：

第一百零九条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，对该特定财产

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。

第一百一十三条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，依照下列

顺序清偿：

（一）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恤费用，所欠的应当

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费用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

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；

（二）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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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普通破产债权。

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，按照比例分配。

依据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(2018)》28条，破产债权的清偿原

则和顺序。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清偿顺序的债权，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人身损

害赔偿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、私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、补偿性债权优先于

惩罚性债权的原则合理确定清偿顺序。因债务人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，

可以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，但其中涉

及的惩罚性赔偿除外。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

偿后仍有剩余的，可依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、行政

罚款、刑事罚金等惩罚性债权。

五、破产财产的分配原则

(一)依法定顺序清偿与分配原则，管理人将在破产财产分配时严格依照法

定顺序予以清偿和分配。

(二)以货币分配方式为主，如确实无法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分配的，经债

权人会议另行决议采取非货币分配方式进行的，管理人将依据债权人会议的决

议予以清偿和分配。

六、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的具体实施与执行

(一)经债权人会议通过，并在债务人被桐乡法院依法宣告破产后，由管理

人提请人民法院裁定认可。经法院裁定认可后，由管理人负责具体实施。

(二)根据破产财产变价进度，管理人可适时实施多次分配。具体根据变价

后到款情况，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的清偿顺序与清偿比例实施分配。

(三)对于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额、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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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额以及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的分配额，管理人在破产财产分配时将其分

配额提存。该部分债权满足法定分配条件的，由管理人将提存额分配给该部分

债权人；不能满足法定分配条件的，管理人或人民法院将提存额分配给其他债

权人。

（四)债权人在收到管理人分配通知时，应当积极配合管理人完成受领分

配的相关手续。

（五）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自破产程序依照本法第四十三条第

四款或者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终结之日起二年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债权人

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：

1、发现有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六条

规定应当追回的财产的；

2、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。

有前款规定情形，但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，不再进行追加分配，

由人民法院将其上交国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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